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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城市民政局 2023 年安全事故应急预案

为加强全市民政系统对安全生产事故的有效控制，规范

安全生产事故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，及时高效地开展应

急救援工作，最大限度的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、财产损

失，有效保障人民生命、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安全

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及省民政厅、商丘市民政局、

市安委会安全生产会议精神和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局实际，制

定本预案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我市各类民政服务机构突发事故的预防、

预警、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等工作。

1.预防为主。加大宣传力度，细致排查各类突发事故隐

患，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，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事故

的发生。

2.依法管理。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坚持“党政

同责、一岗双责”、“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、管行业必须管

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”的原则，依法开展安全生产突发

事故预防及应急处置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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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属地管理。按照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以及“谁主管、

谁审批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认真开展突发事故应急处置工作。

4.快速反应。各乡镇（街道）民政所、各相关科室、局

属各单位和各类民政服务机构应建立预警和处置快速反应

机制，制定安全防范预案，在突发事故发生时，立即进入应

急状态，启动预案，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，果断采取措施，

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事态，将危害与损失降到最低程度。

二、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

为有效组织领导和处置安全生产突发事件，市民政局设

立应急指挥部，总指挥由局长担任，成员由局班子成员及各

乡镇（街道）民政所、各相关科室、局属各单位、各民政服

务机构负责人组成，办公室设在局机关办公室。各乡镇（街

道）民政所、局属各单位、各民政服务机构应设立应急指挥

所。

1.市民政局应急指挥部主要职责:

(1)组织、指挥、协调有关单位和人员参与应急响应行

动，下达应急处置任务。

(2)传达贯彻省、市有关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工作要求，

与市有关部门共同研究信息发布的时间、方式等。

(3)加强与省、市相关部门的联系，及时报告、通报有

关情况和信息。

(4)研究解决突发事故中的重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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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相关科室的职责:

(1)特困人员供养和敬老院管理办公室负责督促指导乡

镇（街道）敬老院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。

(2)养老服务科负责督促指导各社会办养老机构的突发

事件应急处置工作。

(3)局办公室负责督促指导局属各单位的突发事件应急

处置工作，突发事件发生时应急指挥的信息沟通、组织协调

工作及处理应急指挥部日常事务。

3.应急指挥部各工作组职责:

指挥部下设联络协调组、现场处置组、后勤和善后工作

组、事故调查组，具体职责分工如下:

(1)联络协调组由局分管安全工作领导、分管相关科室

领导、局办公室、各相关科室等人员组成，负责安全生产突

发事件的接警报告，并在第一时间报告指挥部主要领导:负

责按程序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:负责快速组织有关人员赶赴

现场实施救援抢险，并做好各组的协调工作;负责建立和收

集整理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的资料档案。

(2)现场处置组由发生突发事件的服务机构对口业务分

管领导、业务科室负责人和指挥长指派人员等组成，负责快

速组织应急人员和有关抢险物资，指挥抢险人员紧急施救、

控制险情，力争将事故损失降到最低限度:负责现场安全管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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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后勤和善后工作组由指挥长指定的局领导、财务科

等人员组成。负责救援物资和事故应急期间全体参加人员的

后勤保障工作，负责协调办理事故有关善后处理工作。

(4)事故调查组由局业务分管领导及相关人员组成。负

责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，做好整个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工

作。

三、预防和预警机制

(一)预防预警信息

各民政服务机构及局机关各科室应做好应对突发事故

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，加强日常管理和监测，注意日常信

息的收集与传报，对可能发生的涉及安全生产的预警信息进

行全面评估和预防，制定有效的监督管理责任制和预防应急

控制措施，尽可能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。

(二)预防预警行动

1.各乡镇（街道）民政所应建立必要的预整和快速反应

机制。对所管辖民政服务机构加强事前的监督检查。定期演

练应急预案，磨合、协调运行机制。

2.各乡镇（街道）民政所须制定必要的日常安全管理工

作方案、安全责任制度，强化日常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储备，

增强应急处理能力。

四、应急保障

(一)信息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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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、健全并落实突发事故信息收集、传递、处理、报

送各个环节的工作制度，完善各单位、各科室已有的信息传

输渠道，保持信息报送设施性能完好，配备必要的应急备用

设施和技术力量，确保信息报送渠道的安全畅通。严格执行

24 小时应急值守制度，提高处理突发性事件的应急能力。

(二)人员保障

按照属地管理责任各乡镇（街道）民政所应根据突发事

件具体情况，在应急指挥部门的统一指挥下，组织人员开展

应急处置工作。

(三)宣传、培训保障

加强各民政服务机构突发事故预案的普及工作，宣传突

发事件的预防、避险、自救、互救等常识，依靠民政系统干

部职工和服务对象有效预防突发事故发生和减轻因突发事

故造成的损失。

五、应急响应和处置

(一)应急预案启动

市民政局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到安全生产突发事故报

告后，应立即报告应急指挥长，应急指挥长根据事件的性质

和严重程度启动应急预案。

(二)指挥和处置

1.应急指挥部根据安全生产事故的具体情况，成立联络

协调组、现场处置组、后勤和善后工作组、事故调查组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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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应急救援协调处置工作，并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救援工

作进展情况和其他有关信息。

2.突发事故应急救援以各民政服务机构的自身应急力

量为主，其他相关单位及人员在接到事故信息和指挥命令后，

要立即赶赴现场，在现场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，按照预

案职责分工和处置规程，密切配合，相互协作，共同实施应

急救援行动。

3.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实际需要，向上级部门申请协调

有关部门组织力量进行支援。

(三)信息报送

1.报送内容

(1)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和现场情况。

(2)事件的简要经过、人员和财产损失情况。

(3)事件原因分析。

(4)事件发生后采取的措施、效果及下一步工作方案。

(5)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。

2.报送形式

(1)突发事件信息报送采用分级报送原则。突发事件发

生后，发生单位必须立即报告当地民政主管部门，并由主管

部门按照规定逐级上报。市民政局负责向市委办、市政府办、

市应急管理局和省民政厅报告。

(2)突发事件信息可用电话口头初报，随后报送书面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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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，必要时和有条件的可采用音像摄录的形式。

(四)信息发布

严格按照市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，向社会客观、准确、

全面、及时地发布信息。

六、后期处理

1.应协调会同相关部门开展突发事故伤亡人员的医疗

救治和善后处理，协调处理好突发事故的经济补偿，协调组

织对突发事故的社会救助和灾后重建工作。

2.事件处理结束后，及时起草报告报当地政府。

3.根据事件暴露出的有关问题，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有关

防范措施和处置预案。

附件:永城市民政局安全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名单。

永城市民政局

2023 年 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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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永城市民政局安全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鲁国华

副组长：李 凯

赵济华

苏 鹏

单素华

刘清军

赵现琦

蒋 倩

成 员：各乡镇（街道）民政所、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

各单位负责人、各民政服务机构负责人。


